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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1月 16日（星期五）上午 9: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1月 15日至 2015年 1月 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6 日交易时间， 即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5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1 月 16 日

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保定市新市区盛兴西路 1369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4.召集人：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东兴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5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9,386,30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7723％。 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4,058,4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48.0689％。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101名，代表股份 5,327,8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035％。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人员调整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总表决情况如下：

1、同意吕向阳先生为董事 366,410,7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360,916股。 ）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同意吴光胜先生为董事 366,293,5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27%。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43,713股。 ）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同意李晓丛先生为董事 366,214,5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14%。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164,713股。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9,073,6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 5,1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30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8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23,7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403％；反对 5,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956％；弃权 30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5,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5.7641％。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拆迁补偿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0,824,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反对 5,1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2％；弃权 19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8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8,7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1980％；反对 5,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957％；弃权 19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3.706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8,354,055 股，为该议案的关联股东，回

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于志强先生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为 5,024股，为该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 维 张晓明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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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13 日以电话、邮件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并于 2015年 1月 16�日下午 15：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9人，实到 9人，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王东兴先生主持了本次会

议。公司独立董事叶永茂先生、郭立田先生、徐天春女士、宋晏女士参加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吕向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董事长简历：

吕向阳先生：（一）1962年 12月 28日出生，大学专科学历，现任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路

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新任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0股；

（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董事会对王东兴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王东兴先生、吴光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副董事长简历

王东兴先生：（一）1971年 10月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北办事处信

息部经理，新华通讯社河北分社音像中心负责人，新华通讯社河北分社音像中心主任，上海证券报社河北办

主任，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保定天鹅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保定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恒天天鹅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化纤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二）公司第二大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0股

（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光胜先生：（一）1979 年 1 月 13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国家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

才，新任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任总裁兼副董事长；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0股；

（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关于提名曹健先生、谢维信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按照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组发［2013］18�号）

文件精神，叶永茂先生、郭立田先生请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叶永茂

先生、郭立田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此，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议：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提名曹健先生、谢

维信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任职条件，同意其为公司独立

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对叶永茂先生、郭立田先生在任职期间诚信勤勉、尽职尽责的工作及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曹健先生：（一）1956年 3月 30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副教授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 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任会计学副教授，从事领域为会计，财务成本管理；

1984年 7月至 1986年 6月，北京水产供销公司机制冰厂任财务主管；

1986年 7月至今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任教师；

（二）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0股；

（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维信先生：（一）1941 年 12 月 10 日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教授，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

专家；

1965-08至 1981-0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教师；

1981-02至 1983-04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访问学者；

1983-05至 1989-11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讲师、教授；

1989-11至 1990-12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访问教授；

1991-01至 1992-05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研究生部主任；

1992-05至 1996-07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副校长；

1996-08至 2005-04深圳大学 教授、校长；

2005-05至 2011-10深圳大学 教授、校学术委员主任；

2006-05至今 深圳大学 教授、ATR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

（二）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0股；

（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更换独立董事人员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任

职条件。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查批准。

本议案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深圳证券交易所未提出异

议，才能提请公司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查批准。

曹健先生、谢维信先生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四、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5-008《恒天天鹅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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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 2月 4日（星期三）上午 9: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 2月 3日至 2015年 2月 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4 日交易时间， 即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3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2 月 4 日下

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召开地点：保定市新市区盛兴西路 1369号公司会议室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 2015 年 2 月 4 日

（星期三）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6.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

一种方式。

7.股权登记日：2015年 1月 30日（星期五）

8.出席对象：

（1） 于 2015年 1月 3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审议关于提名曹健先生、谢维信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

详见与本次通知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的《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采取现场、信函、传真的方式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1)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委托人

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2）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登记；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合法的书面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

定代表人签名的委托书原件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 2月 3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6：30

3.登记地点：保定市新市区盛兴西路 1369号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二。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1、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及授权文件的原件。

2、与会股东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俊超

电 话：0312-3322262� � �传 真：0312-3322055

电子邮箱：ljcbdte@sina.com

4、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5、授权委托书（附件一）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16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本单位） 作为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

表本人（单位）出席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2015年 月 日

附件二：

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87；

2、投票简称：天鹅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 2月 4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4、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1.00 元代表议案一，2.00 元代

表议案二，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所有的议案均表示同意，则可以只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议案一为选举独立董事，则 1.01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1.02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以

此类推。 具体如表所下示：

表 1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关于提名曹健先生、谢维信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子议案一 曹健先生

1.01

子议案二 谢维信先生

1.02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

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 2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议案一《关于提名曹健先生、谢维信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

“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具体如下：

议案一选举独立董事 2�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持有股份数×2；

假设在独立董事选举中，某股东在股权登记日持有 1000�股 A�股，则其有 2000�张（=1000�股×应选

2�名独立董事）选举票数，该选举票数可任意组合投给各独立董事候选人（累计投票不超过 2000�票），否

则视为废票。 假定投给第 1�位候选人 1000�票，投票委托如下：

第一步：输入买入指令

第二步：输入证券代码 360687

第三步：输入委托价格 1.01�元（议案一下的第 1�位候选人）

第四步：输入委托数量 1000�股

第五步：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5）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计票规则：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出现重复

投票，则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7）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8）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3 日下午 15：00，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4 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证券代码：000687� � � �证券简称：恒天天鹅 公告编号：2015—009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提名曹健先

生、谢维信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中关于提名曹健先生、谢维信

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董事会提名独立董事人员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任职条件。

我们同意本次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人员的调整，并提交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查批准。

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 16日

独立董事：

叶永茂先生、郭立田先生、徐天春女士、宋晏女士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委托, 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和《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所

律师审查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材料,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提案的审议情

况,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现场核验。 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以公告形式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并公布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会议通知发出之后，董事会未对通知中明确议程进行修改；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16 日

如期召开。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和召集人主体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之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64,058,469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 48.0689％。 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1 人，代表股份 5,327,

8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035％。

3、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5 人，代表股份 369,386,30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7723%（其中参加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共计 103 人， 代表股份 5,336,44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

0.7046%）。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经查验，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之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没有否决或修改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会议以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人员调整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总表决情况如下：

1、同意吕向阳先生为董事 366,410,7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45%。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360,916股。 ）

该议案获得通过。

2、同意吴光胜先生为董事 366,293,5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27%。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243,713股。 ）

该议案获得通过。

3、同意李晓丛先生为董事 366,214,5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14%。 （其中中小股东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164,713股。 ）

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9,073,6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 5,1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14％；弃权 30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8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23,74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1403％；反对 5,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956％；弃权 30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5,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5.7641％。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拆迁补偿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230,824,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3％；反对 5,1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22％；弃权 19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8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28,72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1980％；反对 5,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957％；弃权 197,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5,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3.706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8,354,055 股，为该议案的关联股东，回

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于志强先生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为 5,024股，为该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贺宝银

经办律师:

贺 维

张晓明

2015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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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

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报告期末

”），

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８２４

，

０２４

，

１９９．３２ ８９．５０

其中：股票

１

，

８２４

，

０２４

，

１９９．３２ ８９．５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２０

，

１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９

其中：债券

１２０

，

１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８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７９

，

８０５

，

４５７．３２ ３．９２

７

其他资产

１４

，

０７６

，

９５３．１０ ０．６９

合计

２

，

０３８

，

０１４

，

６０９．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６６

，

６３７

，

６８６．２８ ８．２７

Ｂ

采矿业

４５

，

２６２

，

１７７．７８ ２．２５

Ｃ

制造业

８４４

，

６１２

，

７９０．０６ ４１．９３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７

，

６２７

，

５３８．００ ０．８８

Ｅ

建筑业

９７

，

０６０

，

５８２．１１ ４．８２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２３

，

９１７

，

４１２．２０ ２１．０４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４３

，

４９９

，

０５５．７６ ７．１２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８

，

３７１

，

８４９．１９ １．９０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２

，

６５７

，

８６０．３０ １．１２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５

，

７７７

，

２４７．６４ ０．７８

Ｓ

综合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

合计

１

，

８２４

，

０２４

，

１９９．３２ ９０．５５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００２８

国药一致

３

，

６５３

，

１６１ １８８

，

８６８

，

４２３．７０ ９．３８

２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２

，

８１７

，

９５１ １６８

，

７９５

，

２６４．９０ ８．３８

３ ３００２７３

和佳股份

６

，

５２３

，

３０２ １４９

，

１８７

，

９１６．７４ ７．４１

４ ０００９９８

隆平高科

８

，

０６３

，

８１０ １４２

，

７２９

，

４３７．００ ７．０９

５ ００２５５１

尚荣医疗

３

，

９３７

，

３６５ １０６

，

７８１

，

３３８．８０ ５．３０

６ ３０００５５

万邦达

１

，

８６９

，

９５０ ６５

，

８０３

，

５４０．５０ ３．２７

７ ３００２５７

开山股份

１

，

５１１

，

２６０ ５５

，

６７４

，

８１８．４０ ２．７６

８ ３００１１３

顺网科技

１

，

５７９

，

６９９ ４６

，

９１７

，

０６０．３０ ２．３３

９ ３００１６４

通源石油

３

，

３１３

，

４８３ ４５

，

２６２

，

１７７．７８ ２．２５

１０ ３０００９６

易联众

２

，

４８８

，

４７８ ４２

，

１７９

，

７０２．１０ ２．０９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２０

，

１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６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２０

，

１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６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合计

１２０

，

１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９６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３０２４３ １３

国开

４３ ７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０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８

２ １４０４３６ １４

农发

３６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２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

３ １４０３２０ １４

进出

２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注：报告期末，本基金仅持有上述

３

只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声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①

西安通源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收到陕西证监局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

会陕西证监局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本基金投资于“通源石油（

３００１６４

）”的决策程序说明：基于通源石油基本面研究以及二级市场的判断，本基金投资于“通源石油”股票的决策流

程，符合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②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其他九名证券发行主体无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其他九名证券发行主体未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４１７

，

７６２．３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

，

６１６

，

６３６．３６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９４３

，

２４０．５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９９

，

３１３．８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合计

１４

，

０７６

，

９５３．１０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本基金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自基金合同生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４０％ ０．５１％ －１．１０％ １．３８％ １．５０％ －０．８７％

２０１１

年

－２３．２１％ １．０６％ －２３．７０％ １．２３％ ０．４９％ －０．１７％

２０１２

年

４．４１％ １．０２％ ７．４４％ １．２２％ －３．０３％ －０．２０％

２０１３

年

２２．３６％ １．２１％ －７．０５％ １．３２％ ２９．４１％ －０．１１％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１．０２％ １．３２％ －６．６２％ ０．９９％ ５．６０％ ０．３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９．７５％ １．２０％ ５．１２％ ０．９４％ ４．６３％ ０．２６％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图：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内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第十一部分二、投资范围和五、投资

限制（二）投资组合限制）的有关约定。

十三、费用概览

（一）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３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其他费用

主要包括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等。该等费用由基金

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２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申

购金额的

５％

，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５％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１．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６％

Ｍ≥５００

万元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资产。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系统申购开放式基金业务，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招商

银行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

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本基金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金额的

５％

，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具体如

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３６５

天

０．５０％

３６５

天

≤Ｍ＜７３０

天

０．２５％

≥７３０

天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

３

）转换费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用于支付有关手续费和注册登记费。本基金转换费率按照如下方式收取：

①

、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仅限“前端转前端”的模式）

（

ａ

）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多元债券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转换为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时 ，收取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计算公式如

下：

净转入金额

＝

（

Ｂ×Ｃ

）

／

（

１＋Ｆ

）

＋Ｍ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Ｍ

为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或嘉实安心货币

Ｂ

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

ｂ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嘉实纯债债券

Ｃ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转换为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时，采用“赎回费

＋

申购费率”算法：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

（

１＋Ｆ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ｃ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与嘉实成长收益混合、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嘉实主题混合、嘉实策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股票 、嘉

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嘉实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嘉实周期优选、嘉实优化红利、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混合、嘉实泰和混合、嘉实医

疗保健股票、嘉实新兴产业股票之间互转，以及转入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多元债券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嘉实债券 、嘉实多元债券

Ａ

、嘉实

稳固收益债券、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嘉实中创

４００

联接、嘉实纯债债券

Ａ

、嘉实纯债债券

Ｃ

、嘉实中证

５０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

券时，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ｄ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中创

４００

联接、嘉实中证

５００ＥＴＦ

联接转入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时，采用“赎回费

＋

固定补差费率”算法：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固定补差费率：

１

）当转出金额

≥５００

万元时，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

２

）当转出金额

＜５００

万元，并且转出基金的持有期

≥９０

天，则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

３

）当转出金额小于

５００

万元，并且转出基金的持有期

＜ ９０

天，则固定补差费率为

０．２％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ｅ

）嘉实债券 、嘉实多元债券

Ａ

、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纯债债券

Ａ

转入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时，采用“赎回费

＋

固定补差费率”算法：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固定补差费率：

１

）当转出金额

≥５００

万元时，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

２

）当转出金额

＜ ５００

万元，并且转出基金的持有期

≥９０

天 ，则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

３

）当转出金额小

于

５００

万元，并且转出基金的持有期

＜ ９０

天，则固定补差费率为

０．５％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②

、通过直销（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ａ

）对于“前端转前端”的模式，采用以下规则：

（

ｉ

）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 、嘉实多元债券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转换为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时，收取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计算公式如

下：

净转入金额

＝

（

Ｂ×Ｃ

）

／

（

１＋Ｆ

）

＋Ｍ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Ｍ

为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或嘉实安心货币

Ｂ

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

ｉｉ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嘉实纯债债券

Ｃ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转换为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时，采用“赎回费

＋

申购费率”算法：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

（

１＋Ｆ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ｉｉｉ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与嘉实成长收益混合、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嘉实债券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优质企业股票 、嘉实主题混合 、嘉实策略混合 、嘉实研究

精选股票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 、嘉实多元债券

Ａ

、嘉实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股票 、嘉实领先成长股票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联接 、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周期优选 、嘉实中创

４００

联接、嘉实优化红利 、嘉实纯债债券

Ａ

、嘉实中证

５０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 、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混合、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 、嘉实泰和混合、嘉实医疗保健股票 、嘉

实新兴产业股票之间互转，以及转入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 、嘉实多元债券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嘉实纯债债券

Ｃ

、嘉实稳固收益

债券时，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Ｂ×Ｃ×

（

１－Ｄ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ｂ

）对于“后端转后端”的模式，采用以下规则：

（

ｉ

）若转出基金有赎回费，则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

ｉｉ

）若转出基金无赎回费，则不收取转换费用。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转出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相关约定。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调整后的基金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注

１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嘉实增长混合暂停转入业务；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嘉实货币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 、定投）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嘉实安

心货币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 、定投）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嘉实超短债债券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起，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起，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定投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 ；嘉实绝对收益策略

定期混合、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为定期开放，在封闭期内无法转换。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注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关于网上直销开通基金后端收费模式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含电话交易 ）

开通旗下部分基金产品的后端收费模式（包括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务）、并对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含电话交易）交易的后端收费进行费率优惠 。本公司直销

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开通后端收费模式。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３

、其他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列支。

（二）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三）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四）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结合本

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情况，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４．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增加邮储银行

、

同花顺

、

华安证券

、

宏信证券

、

展恒基金

、

深圳腾元

、

锦州银行

７

家代销机构

，

并更新了直销机构

、

代销机构

。

５．

在

“

九

、

基金转换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转换的相关内容

。

６．

在

“

十一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

７．

在

“

十二

、

基金的业绩

”

部分

：

基金业绩更新至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末

。

８

在

“

二十五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部分

：

列示了本基金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相关临时公告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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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９００

，

２５１

，

２４７．９８ ８９．２０

其中：股票

９００

，

２５１

，

２４７．９８ ８９．２０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８９

，

７３８

，

７７３．３３ ８．８９

７

其他资产

１９

，

２３１

，

３６４．１０ １．９１

８

合计

１

，

００９

，

２２１

，

３８５．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６４

，

２０９

，

５９９．９８ ６．６２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２９８

，

２４１

，

９３８．８３ ３０．７４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１７

，

０９５

，

２９４．３３ １２．０７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５０

，

５９１

，

２４７．７７ １５．５２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４２

，

３８５

，

９９２．２８ ４．３７

Ｈ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６

，

６７０

，

４４６．２０ １．７２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５

，

６４３

，

１２２．１３ ３．６７

Ｊ

金融业

１１

，

８２６

，

９９１．１９ １．２２

Ｋ

房地产业

８６

，

２０１

，

８２８．９９ ８．８８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０

，

７７２

，

７８５．５３ ２．１４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４

，

７２８

，

７０２．４０ ２．５５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２

，

５０３

，

１５０．９９ １．２９

Ｓ

综合

１９

，

３８０

，

１４７．３６ ２．００

合计

９００

，

２５１

，

２４７．９８ ９２．７９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０６３５

大众公用

７

，

９８７

，

０６１ ４５

，

８４５

，

７３０．１４ ４．７３

２ ６００３１６

洪都航空

１

，

３４９

，

２１６ ３６

，

５３６

，

７６９．２８ ３．７７

３ ００００７８

海王生物

３

，

７３２

，

１１２ ３６

，

１２６

，

８４４．１６ ３．７２

４ ０００７３５

罗 牛 山

４

，

４３９

，

７４２ ３２

，

５４３

，

３０８．８６ ３．３５

５ ０００５４４

中原环保

２

，

１０４

，

１０７ ２５

，

８１７

，

３９２．８９ ２．６６

６ ０００７０１

厦门信达

２

，

０４５

，

９７２ ２４

，

９６０

，

８５８．４０ ２．５７

７ ６００７０６

曲江文旅

１

，

７１７

，

２７１ ２４

，

７２８

，

７０２．４０ ２．５５

８ ００２２５８

利尔化学

１

，

５２３

，

５０５ ２３

，

７６６

，

６７８．００ ２．４５

９ ０００９９６

中国中期

１

，

３１９

，

３４８ ２３

，

４４４

，

８１３．９６ ２．４２

１０ ６００６８３

京投银泰

３

，

８９９

，

８８２ ２３

，

２０４

，

２９７．９０ ２．３９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量（买

／

卖） 合约市值（元） 公允价值变动（元） 风险说明

ＩＦ１４１０ ＩＦ１４１０ －４１ －３０

，

１８６

，

６６０．００ －６５８

，

９８０．００

套保交易盈亏

公允价值变动总额合计（元）

－６５８

，

９８０．００

股指期货投资本期收益（元）

－５５０

，

０２０．００

股指期货投资本期公允价值变动（元）

－６５８

，

９８０．００

注：买入持仓量以正数表示，卖出持仓量以负数表示，单位为手。

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本着谨慎原则，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根据量化风险模型统计分析，参

与股指期货的投资，以管理投资组合的系统性风险，改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性。

本基金的股指期货交易对基金总体风险影响不大，符合本基金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目标。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厦门信达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收到厦门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４

］

６

号）。就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的架子牛、阴极铜购销业务中多确认销售收入；财务报表附注未披露部分固定资产无法办理产权证

书的情况及其原因；子公司福建省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收到“科技三项”财政补贴并于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将该财政补贴全额

计入营业外收入等不规范等行为责令整改。

本公司对以上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除此

之外，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且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

，

５４３

，

６２２．５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９

，

９２９．３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５

，

６６７

，

８１２．２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９

，

２３１

，

３６４．１０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２５８

利尔化学

２３

，

７６６

，

６７８．００ ２．４５

重大事项停牌

１１．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截止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基金成立日至

２０１４／９／３０

２３．１０％ ０．７２％ ９．５３％ ０．５２％ １３．５７％ ０．２０％

１．１．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

①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合同生效未满一年。

②

根据《华商新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包含中小板、创业

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资产的

０

—

９５％

；债券、权证、现金、货币市场工具和资产支持证券及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资产的

５％

—

１００％

，其中权证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

—

３％

，中小企

业私募债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高于

１０％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保持现金或者到

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股指期货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

行。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需符合基金合同要求。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

基金仍处于建仓期。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运作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基金运作过程中，从基金财产中支付的费用包括：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

（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

初

５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

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

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

初

５

个工作日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

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

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

）

－

（

９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

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二）基金费用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一致，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无须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提高上述费率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

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三）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我公司结合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运行情

况，对其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说明如下：

一、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相关内容。

二、 更新了“一、绪言”部分相关信息。

三、 更新了“二、释义”部分相关信息。

四、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五、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六、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代销机构和会计事务所的相关信息。

七、 在“九、基金的投资”中根据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决议更改了投资范围等相关信息。根据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更新

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并更新了最近一期基金业绩和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八、 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披露了本期已刊登的公告内容。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月19日


